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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1        证券简称：*ST 蒙发        公告编码：临 2015-96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股权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权收购事项前期审议和公告情况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5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收

购股权的议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凯信腾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凯信”）于 2015年 11月 18日通过吉林长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竞购中国吉

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森工”）持有的天治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治基金”）38.75%的股权，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 2015

年 11月 1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码：临[2015-93]）和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收购股权的提示性公告》（临[2015-94]）。 

二、股权收购事项进展情况 

2015年12月18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凯信与吉林森工正式签署《股权转

让合同》（吉产转字2015年04号），吉林森工将其持有的天治基金38.75%的股权通

过吉林长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竞拍后转让给北京凯信，该等股权成交价格为

14260万元人民币。本次交易标的天治基金原有股东两名，交易完成后，北京凯

信将持有天治基金38.75%的股权，为该基金公司的第二大股东，该基金公司的第

一大股东仍为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其持有天治基金61.25%的股权。依据《证

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天治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需要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方能生效。因此，此次股权

转让仍存在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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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双方当事人 

转让方：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柏广新 

职务：董事长 

受让方：北京凯信腾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士杰 

职务：执行董事 

2、标的企业及目标股权的基本情况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济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陆

仟万元。根据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华信

众合评报字[2015]第 J-1023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基

础法评估价值是资产总额 16,797.44 万元，负债总额 1,807.27 万元，净资产额

14,990.17 万元。收益现值法评估净资产价值为 35,965.16 万元。 

经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同意，转让方在吉林长春产权交易中心通过挂

牌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权 38.75%（6,200 万元），

以人民币 142,600,000.00 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 

3、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和结算 

受让方已交付的 4,278 万元保证金，作为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一部分，并

在协议签订后 2 个工作日内，再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5,000 万元。其余股权转让价

款 4,982 万元在取得相关部门审批手续后 2 个工作日内交至吉林长春产权交易中

心指定帐户。 

4、交割事项 

股权过户在吉林长春产权交易中心监督下进行。转让方有责任在本次股权转

让取得相关部门审批手续后 15 个工作日，配合将上述股权最终完整地过户给受

让方，并配合受让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自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受让方即持有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38.75%的股份，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 

5、股权转让涉及的有关税费负担 

经双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有关税费，由股权转让双方按照有关规定

分别承担。 

6、双方商定的其他条款 

（1）本协议经双方签署盖章后成立，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本次交易不能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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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确定双方本次交易无法继续进行后 10 个工作日，转让方将其收到的股权

转让款全额退还给受让方。 

（2）在评估基准日至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期间，经审计的标的股权损益

由转让方承担。 

7、本合同按下列方式生效 

本合同须由转让双方合法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若未获得相关部门审批手

续，本合同无效。 

四、股权收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股权收购款为公司自有及自筹资金。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的专业基金管理公司，自成

立以来一直经营稳定，业绩良好，具备极大的发展潜力，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

司可实现相对稳健及较高的投资收益，也有利于公司分散经营风险，促进公司的

战略转型。 

本次交易系在吉林长春产权交易中心监督下采用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进

行，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凯信与吉林森工虽然于 2015年 12 月 18日签署了《股

权转让合同》，但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本次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需要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方能生效，因此，此次股权转让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次收购事项的进

度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国有股权转让公告》（吉林长春产权交易中心[2015]第 240 号） 

3、北京凯信腾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